
計畫管考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廠商報到

10:00-10:05 市府長官致詞

10:05-11:15

1. 簽約作業說明
2. 期中/結案作業說明
3. 會計管理作業說明
4. 計畫變更/查訪/審查作業說明

11:15-11:30 測評時間

11:30-12:00 Q&A



111年度高雄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地方型SBIR)
計畫管考說明會

高雄市地方型SBIR計畫辦公室

2022/10/311



大綱

一、計畫執行總說明

二、計畫簽約作業

三、期中/結案作業

四、會計管理作業

五、計畫變更作業

六、管考/優秀廠商評選

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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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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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簽約/管理/推廣流程

計畫簽約/請領第1期款

繳交期中或結案報告

查訪或查帳（不定期）

期中或結案

請/繳款作業
辦理結案作業

（3年內）配合計畫成效推廣

計
畫
變
更
作
業

報
告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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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111年高雄市地方型SBIR專案辦公室（工業技術研究院）
• 聯絡人：謝齡萱小姐、曾翔鱗先生、曾佳萍小姐

• 專線：（07）2227604

• Email：kcgsbir@itri.org.tw

•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25號10樓-1（整修-12月中）（高軟-鴻海大樓）

• 暫時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13樓（財稅行政大樓）

•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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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高雄SBIR
計畫執行廠商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產業服務科

聯絡人：施淑貞小姐

電話： (07)336-8333#3159

mailto:kcgsbir@itri.org.tw


二、計畫簽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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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簽約作業流程

修正後計畫書1份需由審查委員審閱，確
認無誤後，再付印裝訂。

不符合
(請修正)

不符合
(請修正)

符合

符合

3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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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辦理簽約及請領
第1期補助款

備妥簽約請款
相關文件

依審查結果
修訂計畫書及契約書

核定通知函發文日

1

2

3

4

不符合
(請修正)

若無法於期間內完成簽約，應來函敘明事由申請展延，
經同意後得展延簽約期限（最長以15日為限），逾期視
同放棄受補助之權利。

完成簽約後，公司將收到簽約結果函及契約書正本1份。



簽約作業檢送文件

 計畫簽約及請款第1期補助款函1份 (壹-9)

 領據1份(壹-10)

 歲出預算分配表1份 (個別申請：壹-28、聯合申請：壹-29～壹-31)

 補助款專戶存摺封面與內頁1份（影本）

 廠商簽約自我檢核表1份(壹-32～壹-33)

 行政契約6份(正本2份、副本4份) (壹-13~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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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文件裝訂次序

裝訂順序

計畫書附件(依實際情況檢附，聯合申請者兩家公司皆須檢附)
簽約文件 注意事項

1.清潔生產自行檢查表★
2.成效預估表/自評/追蹤表★ 簽約階段請填寫預估表
3.廠商證件影本★ 「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登記資料、工廠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公司變更登記表）
4.勞保卡影本或近1個月勞保費繳款清單★ 研發人員勞保明細影本

5.個資同意書★ (負責人、計畫主持人、研究發展人員、顧問及會計人員)以上人員皆需簽署，需提供正本
並務必親簽

6.核定函及所附審查結果（影本） 高雄市政府之正式發函公文
7.顧問合約書（聘任顧問者適用）★
8.技術引進/委託研究合約書（具技術引進/委外研究者適用）★ 須提正式合約，內容包括委託項目、經費、期間（需落於計畫期間內），並正式用印
9.補助款專戶存摺封面與內頁（影本）★
10.歲出預算分配表★ 請編至整數且需驗證，直式、橫式加起來數目均一致

行政契約書封面封底 — 粉紅色雲彩紙

1.行政契約2.聯合申請合作協議書（非聯合申請免附）

隔頁色紙 — 黃色A4紙
3.申請表4.計畫書封面5.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含簡報審查意見) 6.計畫書內容（含目錄）7.計畫書附件
（請依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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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切勿更動行政契約條文，於空白處填入
資料後影印再蓋章，各頁之間均需加蓋騎縫章。



簽約用計畫書說明事項

• 計畫編號=計畫書編號。

• 依照審查結果之核定經費及委員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並附委
員審查意見回覆說明、標明修正頁碼，附在計畫書目錄前。

• 非補助項目不得列入總經費金額，且各科目經費及全程經費應
依核定之經費與比例編列(請注意數字一致性及正確性)

• 封面用粉紅色封皮膠裝，並於側邊註明計畫編號、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及公司名稱；內頁採雙面影印方式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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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
意見

委員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委員審查
意見

委員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頁碼



契約書裝訂方式及蓋騎縫章方法

書背(側邊)
格式
計
畫
編
號
：

計
畫
名
稱
：

○
○
○
○
公
司

側
邊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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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縫章蓋法
騎縫章應為公司印章(大章)或公司專門之騎縫章。
整份文件(含行政契約、計畫書及附件)各頁之間均需加蓋騎
縫章或公司印章。
側邊無須加蓋騎縫章。



行政契約填寫說明(1/3)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勿更動契約條文內容。

 底線處自行填入後再蓋公司印章。

• 行政契約正本2份，請手寫

▪ 副本4份可為影本，但請先影印後再蓋章

 各頁之間均需加蓋騎縫章(含附件)。

 契約第三條執行期間、第四條計畫經費，應依核定之
時程、金額（包括補助款、自籌款）填寫正確。

 金額應填寫國字大寫。

 兩期經費各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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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填寫說明(2/3)

公司
印章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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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契約第六條填妥設立之銀行專戶帳號（以公司名稱為戶名）
• 帳戶名稱需為公司名稱，不需另加計畫名稱

（若公司登記名稱為XXX商號，則帳戶名稱後可加註公司負責人姓名）
▪ 計畫結束時須結清

（必須於銀行上一次計息日前帳戶金額為0元，帳戶內頁金額為0）
需在契約第七條填上期中報告繳交日期

• 計畫期程6個月之廠商，第3個月結束後10日內(112/02/10前)繳交
• 計畫期程9個月之廠商，第5個月結束後10日內(112/04/10前)繳交



公司
印章

代表
人章

 乙方立約人：請填入公司全名、代表人、地址，並請加蓋公司章、代表人章。

 請款領據之用印需與行政契約章相符合。

 契約生效日為111年11月1日。

行政契約填寫說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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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填寫說明

• 請填入相關資料（申請本計畫時已填過、可依據現況修改），
並請加蓋公司章、代表人章。

• 申請書之用印需與行政契約章相符合。

公司
印章

代表
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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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範例

• 以最近一期勞保投保明細為主（人事費編列需與勞保投保薪資吻合）
• 公司負責人可不用投保在公司內，若加保在其他公司，也需附上其勞保明細
• 申請時，請將計畫內人員彙整成一份（不需一人一份）
• 若為聯合申請，兩家公司皆須檢附 16

明列計畫內人員
姓名&勞保投保薪資
〔人事費編列基準〕

範例參考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 計畫內人員（含公司負責人、計畫主持人、計畫聯絡人、會計、
研究發展人員及顧問) 每人皆須簽署。

• 每人各別簽署，不得簽署在同一張，不得以蓋章代替。

17



歲出預算分配表

《以個別申請格式為範例》

月數

填入計畫書的
經費概算彙總表 兩期分別填入全程預算數的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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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預估表填寫說明

簽約階段(111年)

需填寫：

一、計畫基本資料/ 二、公司基本資料/三、研發管理制度/五、
衍生產品引發之量產投資/七、衍生產品引發之產值/九、重
要成果統計表(一) /十、重要成果統計表(二)

結案階段(112年)
需填寫全部資料，其中：
二、公司基本資料/三、研發管理制度/五、衍生產品引發之
量產投資/七、衍生產品引發之產值/九、重要成果統計表(一)
/十、重要成果統計表(二)等章節
請填寫112年度欄位

成效追蹤三年(113-115年)

需填寫全部資料（九、重要成果統計表(一) 除外），其中二、
公司基本資料/三、研發管理制度/五、衍生產品引發之量產
投資/七、衍生產品引發之產值/十、重要成果統計表(二)等章
節請填寫相關年度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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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申請注意事項

• 應簽訂「聯合申請合作協議書」，並附於行政契約之後，範本請參閱附件F。

→範本僅供參考修改之用，應自行衡量其個案狀況

• 主導廠商轉撥款項分配應符合「計畫歲出預算分配表」，補助款應用亦應符合核定之內容及補助科

目比例，如有重大不符之處，應即時告知計畫辦公室。

• 計畫之補助款結餘繳回、調減款項結餘繳還及其他應繳還之本金及利息等，應由簽約代表廠商(主導

廠商)統籌負責。

• 其他與計畫相關之查證、評鑑等計畫品質控制機制，主導與聯合公司個別為之，且均有接受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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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撥付方法

一、核定計畫採全程審查、一次簽約、二次付款。期初支付補助款50%，
期末提出結案報告經審查通過支付剩餘款項。

二、補助款應專戶儲存、專帳管理，結案後結餘及孳息毛額需繳回市庫。

三、廠商須在契約第六條填妥設立之銀行專戶帳號（戶名：公司名稱）

 帳戶名稱需為公司名稱，不需另加計畫名稱。
※若公司登記名稱為OOO商號，則帳戶名稱後可加註公司負責人姓名

 計畫結束時帳戶須結清，孳息需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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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R請款領據

政府補助款50%，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加蓋公司大小章及主辦會計簽章，
公司大小章印鑑同行政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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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結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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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結案作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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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紀錄簿管理(1/2)

25

目的
記錄參與計畫員工之研究記錄、實驗記錄、會議摘要、個人
心得、發現及創意等，俾保障研究成果以為未來可能之智財
權申請、糾紛時之佐證

適用對象 執行專案補助計畫之研發人員

撰寫方式

• 研發人員分別撰寫1份
• 使用長久保留筆跡之書寫工具書寫
• 若以黏貼方式記錄，須於黏貼處親自簽名蓋章
• 記錄錯誤時請用筆刪去並簽名，不可使用修正液或撕毀

見證時機 定期送上一層主管見證，若遇重大發現、發明、心得或創意
等應即送請見證



工作紀錄簿管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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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裝訂成冊（膠裝）
2.每位計畫成員一本



期中查訪

期中報告 期中查訪 備查

 期中報告繳交時間
函送期中報告乙式5份至高雄市政府，以郵戳為憑。

 期中查訪
依委員時程，計畫辦公室7天前通知

期中查核項目
 計畫執行進度及差異檢討
 計畫變更情形(含工作報告中之變更)
 轉委託計畫執行情形
 研究(工作)紀錄簿填寫情形
 帳務查核

應備文件
 計畫查訪/審查簡報及補充資料5份
 技術成果資料（如：查核點之成果、專案

技術文件及專利文件等）
 轉委託合約、技術引進合約（無則免）
 工作紀錄簿
 現場展示
 相關會計報表及憑證

• 112/2/10（執行期間6個月者）
• 112/4/10（執行期間9個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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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查訪

期末報告 期末查訪 會計師簽證
繳交結案
報告書 撥付尾款

 期末查核項目
1.執行情形是否已達預定進度
2.執行成果是否符合預期目標
3.對委員審查結果之建議，是否回應及處理
4.轉委託計畫執行報告
5.帳務查核
若計畫結案時無法達到計畫預定進度，則應於改善期間內完成委員要求修改事項；若計

畫結案時無法達到預定進度，將依未完成工作項目之權重，依比例進行扣款。

廠商於期末應提供會計師簽證，簽證費用由廠商自行負擔，不得編列於計畫經費中。
28



帳務查核應備資料

 計畫相關函文影本

 各會計科目明細帳及計算清表

 原始憑證(發票或收據影本)
 其他資料

D 研發設備維護費
• 設備維護相關費用單據

E 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 技術引進及委託合約
• 付款憑證

F 其他
• 其他相關單據
• 涉及外幣支付之實際付款當時外幣匯率表

A 人事費
• 薪資清冊
• 銀行轉帳記錄或印領清冊(研發人員皆需簽名)
• 扣繳稅額繳款書
• 最近一年度薪資扣繳憑單
• 勞保明細或就業保險加保資料（需有計畫人員

之勞保投保薪資）

B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 材料明細帳及相關單據
• 領料單

C 研發設備使用費
• 財產目錄或發票

 計畫經費彙總表正本及影本各1份
 專戶存摺影本

 記帳憑證(傳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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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核常見缺失(1/2)

• 費用核銷時，誤含營業稅。
• 未備齊會計項目之應備資料。(如：工時紀錄表、薪資清冊…等)其他

• 憑證日期非為計畫期間或缺漏發票章。
• 憑證正本未蓋「經濟部地方型SBIR計畫補助」。
• 憑證影本未蓋「核與正本相符」章。

相關憑證

• 加總錯誤或比例計算錯誤。
• 當支出高於預算數時仍計算為政府補助款，未列入廠商自籌款。計畫經費彙總表

常見缺失項目

30



帳務查核常見缺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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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銷之設備名稱與財產目錄不符，無法勾稽。
• 核銷基礎未核算至計畫開始之帳面價值。研發設備使用費

• 費用核銷時，誤含營業稅。
• 核銷單據之項目名稱與計畫書不符。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費

• 人員變更未隨期中/結案報告呈市府核准。
• 薪資計算表之工時與工時記錄表不符。人事費

常見缺失項目

• 自行維修未提供相關核銷單據。
• 所列設備非屬計畫書內所列項目。研發設備維護費

• 核銷單據對象或內容與計畫書不符，但未進行變更。
• 核銷費用誤含營業稅。

技術引進
及委託研究費



期中/結案作業使用相關文件

 期中報告繳交函稿(貳-8)

 結案報告繳交函稿(貳-9)

 專戶利息繳庫暨請領第2期款函(貳-10)

 專戶利息暨補助款結餘數繳庫函(貳-11)

 請款領據(貳-12)

 工作紀錄簿格式(貳-13~貳-15)

 期中報告格式(貳-16~貳-20)

 結案報告格式(貳-21~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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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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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會計作業說明(1/2)

• 市府、專案辦公室之相關人員若有需要查閱與本計畫相關文件、單據或帳冊，廠商應予配合。

• 計畫經費查核時，若實際支出之金額超過計畫經費時，不得要求增加撥付任何款項；若動支未

達計畫經費，應依市府、專案辦公室之要求改善動支方式或辦理繳還手續。

• 應依實際補助款支用數按月至補助款專戶提領補助金額。

• 廠商執行計畫之各項費用皆應檢具相關支出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且其支出憑證日期均應在

計畫執行期間內。

• 相關憑證之正本請註記「經濟部地方型SBIR計畫補助」，請務必確認有無重複列報支情形，若

該筆支出發票同時列報其他政府補助計畫，則應附上分攤表以示區別。

• 所有影本資料亦請加蓋「核與正本相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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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會計作業說明(2/2)

 為符合審計部之規範，所有原始憑證影本將留置於高雄市政府備查（如政府法令有所變更，將從

其修正後辦理）。

 計畫經費如發現有收支不符合規定，補助款超支部分應依通知期限內辦理繳還。若此情形發生於

聯合廠商，主導廠商應負責追回超支部分並繳還國庫（惟得不待主導廠商逐一追回，而逕向主導

廠商追索全額超支款項）主導廠商須依書面通知於限期內改善（或要求聯合廠商改善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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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原則 — 經費總表

計畫經費分配

內容說明
高雄市政
府補助款 自籌款 計畫

總經費

1. 研究發展人員人事費
一般人事費編列以占計畫總經費之60%為上
限，惟文創及創新服務領域、生技醫材領域
及資通光電領域之資通組、5G 與數位科技應
用組以70%為原則，超過應詳細說明。

2.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3. 研究發展設備使用費及

維護費
研發設備使用費及維護費二者合計總額最高
不超過新台幣10 萬元整。

4. 技術引進(關鍵智財)及委
託研究費

委託研究及技術(智財)引進最高占計畫總經費
50%。

總 計

1

2

3

4

36

‧ 補助款不得超過計
畫總經費50％
‧ 原則所申請之自籌
款部份應小於公司實
收資本額。

詳細經費編列原則參考附件D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1/10)

〔人事費及顧問費〕
研發人員人事費

▪計畫書已編列或已報備更替聘用之人員，方可列報人事費。

▪所列報之研究發展人員人事費編列應與該人員勞保投保薪資相符

▪所列報之研究發展人員人事費項目應與計畫書所訂項目相符，且人事費未超出編列
上限。

顧問費
▪所聘顧問應為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准列入執行計畫者。

▪本項薪資應與領款收據或薪資扣繳憑單等支付憑證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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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以上公司，請填勞保投保薪資
• 5人以下公司，請附就業保險資料，作為月薪填寫核對之依據

總研發人月數24*30%=7.2>待聘6月
A員工360+B員工360+待聘240=960 <1200

總經費
2,000*60%=1,200

僅限
正職
人員
顧問
等不
可列
入。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2/10)

38

• 管理階層參與年度計畫人月不得超過
每年4人月。

• 待聘人員之人月數不得超過計畫總研
發人月數之30%。

• 一般人事費編列以占計畫總經費之60%
為上限，惟文創及創新服務領域、生技
醫材領域及資通光電領域之資通組、數
位科技應用組以70%為原則，超過應詳
細說明。

• 如編列國際研發人員，應提供外籍專業
人士之專業背景、學經歷資料以為審查
之依據。



• 聘請顧問及國外專家之酬勞費，其中顧問係指公司外之專家或學者。
• 經費編列上限：

顧問費：每人每月以1萬元為限，交通費以按實核支為原則
• 聘用顧問之服務單位若與技術引進或委託研究為同一單位者，則顧問與委外之費用應擇一編列。
• 顧問之聘用，以經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准者為限。

(2)顧問費

姓名 職級 酬勞費(A) 人月數(B) 小計(A×B) 說 明

小計

合計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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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4/10)

40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本會計科目編列不含營業稅及國內外運費。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之「項目名稱」應與計畫書所列之材料項目一致。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之發票或收據之日期應在計畫執行期間內。

▪單據日期之確定依下列方式處理：領料者依領料日期；國內購買者依統一發票日期；國外
購買者依進口報單之進口日期(國外購買者請保留匯款水單)。

▪若有任何變動，則皆應進行變更。



以總經費100萬為例，
材料費編列上限為
100萬*25%=25萬

品名 規格 單價 數量 總價
管線 公斤

布料 碼

XX 批 X

筆

合 計 總經費之25%
為上限模具、冶具、夾具

等屬固定資產之設
備及辦公所需事務
性耗材不可編列

X

1

3
2

本會計科目編列
不含營業稅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5/10)

41

編列本科目前，請先與公司採購/會計部門確認，編列之材料品名/單位，與供應商開立發票內容是否有異。

請定義清楚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6/10)

42

〔研發設備使用費與維護費〕
設備使用費

▪本會計科目不含營業稅。

▪所列報之設備項目、數量、使用月數應與計畫相符。

▪設備投入比例應與設備使用記錄相符，其使用費應依實際使用月數計算費用。

設備維護費
▪本會計科目不含營業稅。

▪新增設備保固期內不得報維護費。

▪設備維修費應出具維修廠商憑證；若屬自行維修，應提供維修材料費單據以憑認定。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購置金額 購入時間
(年、月、日) 帳面價值(B) 使用月數(C) 設備使用費

(B/48)xC

設備維護費
(BX5%/12)XC
(註2)

一、已有設備

小計
二、新增設備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規格
購入時間

(年、月、日)
購置金額(A) 使用月數(C) 設備使用費(A/48)xC

小計

1. 所稱設備使用費為執行專案計畫所必需使用之機器、儀器設備或軟體，
依雙方議定使用費計算方式按實支付之設備使用費屬之。

2. 舊有設備與新購設備之劃分依計畫開始日前後購入為劃分點，購入日期
國內採購依統一發票日期，國外採購以進口報單上之進口日期為依據。

3. 檢附會計師簽證或經國稅局報稅之公司財產目錄清冊。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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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科目編列
不含營業稅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購置金額
購入時間
(年、月、日)

帳面價值
(B) 使用月數(C) 設備使用費

(B/48)xC

設備維護費
(BX5%/12)X
C(註2)

一、已有設備

小計

1. 設備於保固期間內不得編列維護費。
2. 設備維護若與供應商或其他提供維護勞務廠商簽訂年度維護合約者，其維護費

則依維護合約每月之維護費按該設備使用於專案計畫之比例編列。
3. 檢附會計師簽證或經國稅局報稅之公司財產目錄清冊。
4. 如廠商自行維修設備，則其每年所編列維護費不得超過該設備購入成本之5%
5. 本會計科目之編列不含事務性設備。

研發設備使用費及維護
費二者合計總額最高不
超過新台幣10萬元整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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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科目編列
不含營業稅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9/10)

45

〔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本會計科目編列不含營業稅。

▪本會計科目之列支，其憑證應依公司授權規定經適當之核准始得認定為開發費用。

▪本會計科目之項目應為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並與計畫書所列相符。

▪本會計科目之支付應與合約相符。

▪付款與技術引進/轉委託研究時間應在廠商與轉委託單位合約時間，而廠商與轉委託
單位合約時間則應在廠商參與地方型SBIR計畫之合約時間內。

▪技術引進與委託研究費之付款及兌現，可延至計畫期間屆滿後2個月內，但其支出憑
證日期仍須在計畫執行期間內。



委託研究
(請自行加行列出所有

案件資料)

期間 技術引進名稱及內容說明 委託對象 金額

*委託項目名稱：

*委託內容說明：

技術引進
(請自行加行列出所有

案件資料)

期間 委託項目名稱及內容簡介 委託對象 金額

*技術引進名稱：

*技術引進內容說明：

合 計

1. 其編列應述明轉委託內容、經費及轉委託者背景資料，並需提供合約、草約或備忘錄。
2. 轉委託項目視計畫需要可編列人事費、差旅費、材料費、設備使用費及維護費、業務費

及管理費。
3. 委託研究及技術(智財)引進最高占計畫總經費50%。

金額請填未稅金額

經由技術合作、
技術授權、技術
指導、智財授權
等方式，以取得
並引進技術(智
財)者。

• 委託外界機構、單位專案研究或研發所需之費用
• 與技術研發直接相關零組件、次系統理論分析模擬設計研發、製造、測試；專利檢索
；軟體電腦程式原始碼授權等；藥理、毒性、動物及臨床試驗等。

請填委託單位為
組織（非個人）

1

2
3

4

5

各項會計科目作業說明(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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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表撰寫說明(1/3)

核定預算數為計畫書編列之預算，且補助比例為計畫書核定之固定比例。
填寫步驟：
(1)先填各期實支數之小計=實際支出數字。
(2)各期補助款=各期實支數小計*核定比例
(3)自籌款=各期實支數小計－各期補助款
(4)超出之補助款請編列到自籌款 47

〔計畫經費彙總表〕
範例參考



D欄月薪小計=A、B、C三項之實際薪資。
計畫書編列之酬勞費需與計畫書之薪資費用相同。
F欄可列入本計畫薪餉計算公式如下：

• 月薪小計(D欄)與計畫書編列之酬勞費(G欄)取最小值與投入比例相乘

取兩欄位之較小值

會計報表撰寫說明(2/3)

48

111年11月

111年12月

〔研究發展人員薪資表〕
〕



金額單位:元

日期 傳票號碼 發票日期 發票編號 供應商 品名 對照計畫書所列項目 數量 單位
金額

(不含營業稅)
付款憑證

110年11月
焊條 焊條 30 包  195,000
加工鐵絲 加工鐵絲 30 把  90,000
加工鋼板 加工鋼板 6 片  30,000

小計  315,000 
110年12月
110.12.15 T020103001 110.12.01 XE00000052 XX有限公司 定量濾紙 NO.4 濾紙 2 盒  2,580 LB0000000
110.12.15 T020107001 110.12.15 XE00000062 XX企業有限公司 氧化鋯珠 鋯珠 2 KG  49,000 LB0000001
110.12.20 T020112001 110.12.18 XE32907833 安固企業行 NEG玻璃樣本瓶 NEG樣本瓶 2 盒  2,200 LB0000004
小計  53,780 

合                                計  368,780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110.11.27 0227001 110.11.27 XE00000000
XX土木包

工業
匯款單

• 對照計畫書所列項目請和計畫書之品名相同。

• 相關單據開立日期，務必於計畫期程之內。

• 若有不符之處，請務必進行變更。

會計報表撰寫說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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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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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備查

研發人員及待聘人員替換

材料項目/用量變更

研發設備項目變更表

技術引進及轉委託研究項目變更

計畫主持人變更

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變更

計畫技術指標功能規格變更

計畫延長/開發期間變更

計畫終止或解除

計畫預算經費變更

計畫執行公司變更

公司負責人、名稱或地址等變更

於期中/結案
報告中提報

來函備查

市府以專函
回復廠商

併期中/結案通知
中回復廠商

來函申請變
更

審查

一
般
變
更

重
大
變
更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計畫變更作業流程

廠商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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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作業注意事項

• 凡與原核定計畫書內容不符，皆應辦理變更作業。

• 重大變更應於變更發生30日內提出變更申請，並經核准後使生效。最後提出期限為執行期
間屆滿之30日前提出；一般變更則須於繳交期中/結案報告時提報，經審查會議確認後不
再受理相關變更申請。

• 變更項目應符合計畫原訂目標不減及補助經費不增之原則。

• 應依規定之格式做說明變更內容，並詳述變更理由。

相關計畫變更表格請至計畫網站資料下載計畫執行階段計畫變更之相關表單。

52

〔範例1〕分項C應於4/30完成，但3月底前發現無法於時間內完成，怎麼做？
〔答1〕此為「預訂進度及查核點變更」，屬重大變更，應於4/1前提出申請變更。

〔範例2 〕研發時發現材料X之效能優於材料B，但計畫書填報材料費時為材料B？
〔答2 〕此為「材料項目/用量變更」屬一般變更，故應於期中、結案報告中提出申

請變更，並獲得委員同意。



六、管考/優秀廠商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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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作業注意事項(1/2)

• 廠商執行計畫之各項費用皆應檢具相關支出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且其支出憑證日期均
應在計畫執行期間內。

• 相關憑證之正本請註記「經濟部地方型SBIR計畫補助」，若該筆支出發票同時列報其他政
府補助計畫，則應附上分攤表以示區別；所有影本資料亦請加蓋「核與正本相符」章。

• 凡與原核定計畫書內容不符，皆應辦理變更作業。
 重大變更應於變更發生30日內提出申請，最後期限為執行期間屆滿之30日前。

 一般變更則須於繳交期中/結案報告時提報。

• 查訪/審查後若須補充或修正處，請依相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逾期仍未能改善者，或於期
末審查未能達成計畫目標經審查委員決議者，酌予扣減補助款或終止、解除契約。

• 結案請款時應繳交會計師簽證報告，其簽證範圍為計畫執行之會計相關部份（此費用不可
列入計畫經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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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約廠商若有委託研究項目，應將各階段委託研究執行成果，依序列入查核點中，
且應視情況邀請委託研究單位出席期中訪視與期末查證會議。

• 期中及期末驗收查核應為可被查核或驗證之階段執行成果(半成品亦可)，不得僅為書
面文件(如：報告)。

• 簽約廠商於計畫結束後3年內配合成效追蹤及參與本府、經濟部相關成果發表、展示。

• 簽約計畫如經查證已獲政府其他補助者，除解除契約並退回全部補助款外，並自解
約日起5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 簽約廠商執行計畫期間有解除契約、終止契約及因故未能結案者，3年內不得再申請
本計畫之補助，核定通過後放棄簽約者亦同。

管考作業注意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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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廠商評選/中央地方攜手方案

優秀廠商評選

凡廠商產業類別符合5+N產業創新政策，且為近3年高雄市地方型SBIR已結案之優秀廠商者，其申請

中央SBIR之計畫內容屬於延續性計畫，即可向高雄市政府提出申請推薦函，如經中央SBIR審查通過則

補助款得加碼10%。

中央地方攜手方案

 為表揚計畫執行優良之廠商，於計畫期末查證時辦理執行優秀廠商評選，由審查委員依據廠商計畫

執行成果進行綜合評分。

 評分內容包含計畫是否順利達成、是否接獲訂單、產品效益、是否獲得相關獎項等各方面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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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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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111年高雄市地方型SBIR計畫 LINE＠好友募集中

• 最新消息

• 常見問題list

• 問計畫辦公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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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高雄SBIR計畫執行廠商

• 計畫管理：專人留意Email及Line@訊息
• 會計管理：請依照會計規定辦理。
• 執行管理：任何變更，請依照規定進行變更，

執行相關問題，請與專案辦公室或市府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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